
2019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一、强化部门预算绩效理念

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新冠疫情等

因素影响，我区财政收入持续低位运行，但财政支出依然保

持较快增长，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财政部门在采取带头

过紧日子、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等措施的基础上，加快实施

‘花钱必问效’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以预算绩效管理为切

入点，严格贯彻《预算法》“各级预算应当遵循统筹兼顾、

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要求，

积极引导全区各级各部门树立绩效理念，加快推进我区现代

财政制度建设。

二、硬化预算绩效管理约束

一是把科学设置绩效目标作为编制预算、实施预算绩效

监控、开展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按照“谁申请资金，谁编

制目标”的原则，将绩效目标作为部门预算编制的前置条件。

二是预算绩效管理关口前移，全面开展事前绩效评估。从

2020 年部门预算编制开始，要求 50 万以上的区级项目支出，

必须开展事前绩效评估，部门（单位）对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可行性、绩效目标设置的科学性、财政支持方式、项目预算

规模的合理性等方面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并按照规定的

文本格式和要求撰写《事前绩效评估报告》，未按要求提交



《事前绩效评估报告》的项目不得纳入项目库管理。三是事

中绩效监督。依托极效通系统，对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进行“双

监控”。四是强化重点项目绩效评价。近三年，在组织部门

（单位）绩效自评的基础上，先后选取区委区政府重点关注

的涉及民生、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的项目，委托第三方开展

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其中，今年重点评价的 20 个项目，8 个

项目的评价结果为优，12 个评价结果为良。我局以书面形式

将评价结果和存在的问题反馈给了项目主管部门，并要求主

管部门做好问题整改。

三、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是预算绩效管理实施的准则，是绩效

管理的“罗盘”。只有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才能确保绩

效管理高水平、高质量开展，避免部门（单位）对实施绩效

管理工作无所适从。近年来，按照中央和省市加快建成“全

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要求，立足将“绩效”

嵌入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监督、绩效评价、信息公开

等全过程，以区委政府的名义印发了《关于做好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以财政局名义印发了《临淄区区

级项目支出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临淄区区直部门

（单位）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


